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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4461292]1验收项目概况
[bookmark: _Hlk68174410]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位于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东一路176号，原本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变速器、自动变速器壳体的生产。
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我公司计划投资6000万元，利用现有位于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东一路176号的土地厂房，主要购置设备OP1010中壳体气动打标1套、OP1020中壳加热系统1套、OP1020定子热套系统1套、OP3060线外分装半轴总成1套、OP3070线外半轴端盖涂胶系统1套、OP2090减速器线转运机器人1套、测试台2套、MES服务器1台等相关设备，形成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的生产能力。
我公司于2024年11月委托嘉兴市秀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区域环评+环境标准）》，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于2024年11月29日以“嘉环桐备[2024]67号”对该项目完成备案。
[bookmark: _Hlk68174545]本项目开工时间为2024年12月，于2025年10月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备工程的建设并投入试生产，目前环保手续齐全，主要生产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无重大变动，已具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条件，故公司决定按规定程序对建设项目启动环境保护设施整体竣工验收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88号），我公司编制了《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验收检测方案》，并委托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3日、11月14日对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进行现场验收监测。另外，我公司于2025年12月对该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在综合分析现场监测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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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4461293][bookmark: _Toc515273904]2验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并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修改，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发布并实施）；
8、《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办环评函[2017]1235号）；
9、《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生态环境部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2020年12月13日印发）；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2018年5月16日印发）；
11、《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88号，2021年2月10日起施行）；
1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
14、《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
1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1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18、《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1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2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22、《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
2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
24、嘉兴市秀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区域环评+环境标准）》（2024年11月）；
25、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对“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出具的《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保备案表》（嘉环桐备[2024]67号），2024年11月29日；
26、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HJ251796）。


[bookmark: _Toc174461294]3工程建设情况
[bookmark: _Toc174461295][bookmark: _Toc515273905][bookmark: _Toc515273906]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选址于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东一路176号，周围环境概况如下：
东侧：为桂花港，再往东为浙江恒质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侧：为高新一路，再往南为浙江优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及规划高压线路；
西侧：为浙江华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浙江仰皓构件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西北侧约460米处为桐乡公路管理中心站（桐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三分队）；
北侧：为康泾塘，再往北为环城南路及绿地。
本项目地理位置见图3-1，周围环境概况见图3-2，厂区平面布置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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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





图3-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image: ]

















图3-2  项目周围环境概况图
[image: 平面图1]
备注：○—无组织废气采样点；★—废水采样点；▲—噪声检测点
图3-3  厂区布置及监测点位图
[bookmark: _Toc174461296]3.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扩建项目，利用公司现有位于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东一路176号的土地厂房，用于实施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
本项目计划投资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项目实际投资6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环保投资占比为0.16%）。项目审批生产规模为：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实际建设内容为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与审批情况一致，具体见表3-1。
表3-1  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一览表
	项目名称
	审批生产规模
	审批情况
	实际生产规模
	验收情况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变速器、20万台（套）自动变速器壳体、1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新建项目
	年产5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变速器、20万台（套）自动变速器壳体、1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电池包
	桐环建[2018]0025号
	年产5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变速器、20万台（套）自动变速器壳体
	企业于2020年9月3日完成了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阶段性自主竣工验收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8万台套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18万台套纯电动汽车动力总成
	嘉环桐备[2022]0103号
	/
	在建，未验收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嘉环桐备[2024]67号
	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本次验收项目


[bookmark: _Toc174461297]3.3生产设备
本项目环评报告中设备数量与实际设备清单对照见表3-2。
               表3-2  本项目环评审批及实际设备清单对照一览表  数量：台/套
	[bookmark: _Toc515273907]序号
	设备名称
	本项目环评报告审批数量
	实际建设数量
	设备增减量

	1
	OP3070线外半轴端盖涂胶系统
	1
	1
	/

	2
	OP1010中壳气动打标
	1
	1
	/

	3
	OP1020中壳加热系统
	1
	1
	/

	4
	OP1030定子热套系统
	1
	1
	/

	5
	OP3060线外分装半轴总成
	1
	1
	/

	6
	MES服务器
	1
	1
	/

	7
	OP2090减速器线转运机器人
	1
	1
	/

	8
	测试台
	2
	2
	/


我公司现有职工330人，本项目新增员工30人。全厂实行一班制生产工作制，每班工作时间8小时，年工作天数300天。公司设置有食堂、倒班楼。
[bookmark: _Toc174461298]3.4主要原辅材料
本项目主要物料及能源消耗见表3-3。
表3-3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bookmark: _Toc515273908]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本项目环评报告审批年消耗量
	调查期间实际消耗量
	目前实际年消耗量(折算量)
	原辅料消耗增减量

	1
	铝合金壳体
	万t/a
	1.2
	0.095
	1.14
	-0.06

	2
	齿轮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3
	轴承（各型）
	万个/a
	120
	9.54
	114
	-6

	4
	电机定转子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5
	油封
	万个/a
	60
	4.77
	57
	-3

	6
	差速器
	万件/a
	20
	1.59
	19.08
	-0.92

	7
	电机控制器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8
	密封剂
	t/a
	10.05
	0.80
	9.6
	-0.9

	9
	锁固剂
	t/a
	5.65
	0.45
	5.4
	-0.25

	10
	机油
	t/a
	7.5
	0.60
	7.2
	-0.3

	11
	水
	t/a
	27170（全厂）
	760
	9120
	-18050

	12
	电
	万kWh/a
	844.7（全厂）
	50
	600
	-244.7

	备注：验收调查时间为2025年11月，期间公司800V纯电电驱总成产量为15900套，根据验收实际生产规模，折算相关原辅材料年消耗量。


[bookmark: _Toc174461299]3.5用水情况
本项目用水由桐乡市自来水管网提供。根据公司自来水水表数据显示，我公司2025年11月1日-2025年11月30日期间用水量合计为760t，期间工作天数为25天，公司全年工作时间为300天，折算为全年全厂用水量约为9120t/a。
部分用于生产，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职工生活，废水产生量均按用水量的90%计，则公司全厂废水产生量为8208t/a。
公司生产废水经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与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的生活污水一同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纳管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及《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其它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规定，公司废水排放量约为8208t/a，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中的相关排放限值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钱塘江。
[bookmark: _Toc174461300][bookmark: _Toc515273909]3.6生产工艺
[bookmark: _Toc174461301][bookmark: _Toc81913830]3.6.1生产工艺流程
本项目主要从事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的生产，本项目主要生产工艺为涂胶、组装、测试，磨加工、摩擦焊、清洗工序均委外加工，具体生产工艺及产污节点见下图。
[image: ]











图3-5  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热套：公司外购铝合金壳体后委外进行磨加工、摩擦焊、清洗工序，然后返厂进行组装。首先将外购电机定转子上线定子热套系统，进行热套组装。热套是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将壳体加热至较高温度使其膨胀，然后迅速将电机定转子套入壳体中。热套使用中壳加热系统中的感应线圈进行电加热，加热温度约为150℃。
试漏：热套组装完成后进行气密性检测，使用压缩空气试漏，不使用水。
压油封、性能测试：试漏完成后将轴承、齿轮衬套压装入壳体中，注入少量润滑机油后压装油封元件，将需要润滑的部件与外部出力部件隔离，防止机油渗漏。然后对电驱的电性能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步工序，不合格品返回前道工序重新加工。
涂胶、组装、结合面涂胶：对测试合格的壳体进行涂胶（密封剂），然后进行差速器、电机控制器等零部件的组装固定，组装完成后使用螺栓、定位销等紧固件进行固定并在结合面进行涂胶（锁固剂）锁固。涂胶过程中锁固剂、密封剂中少量挥发性有机成分会挥发产生有机涂胶废气。涂胶过程使用OP3070线外半轴端盖涂胶系统进行定点、定量涂胶，过程中不产生废胶水。
总成激光打刻：使用激光在铝合金壳体表面打刻订单要求的文字、二维码、条形码等信息。激光打刻过程中有少量烟尘产生。
性能测试：组装完成后的电驱总成主要注入机油（每台电驱总成约注入0.8L机油）进行性能测试，试验完成后再将机油抽回，机油重复利用，不合格品返回前道工序重新加工。测试完成后的电驱即可作为成品入库或外运。
[bookmark: _Toc174461302][bookmark: _Toc81913831][bookmark: _Toc515273910]3.6.2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主要污染工序及污染因子见下表。
表3-3  主要污染工序
	[bookmark: _Toc174461303]类别
	生产单元
	工艺名称
	污染源
	主要污染因子

	废气
	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生产线
	涂胶、结合面涂胶
	涂胶废气G1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激光打刻
	激光打刻烟尘G2
	颗粒物

	
	职工生活
	食堂
	食堂油烟G3
	食堂油烟

	废水
	职工生活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W1
	CODCr、NH3-N

	噪声
	生产设备、辅助设备运行
	设备运行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N
	LAeq

	副产物
	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生产线
	性能测试
	不合格品S1
	不合格品

	
	
	原料使用
	废包装桶S2
	包装桶、微量密封剂、锁固剂

	
	
	原料使用、产品包装
	一般废包装材料S3
	塑料膜、纸盒等

	
	
	性能测试、设备维护和保养
	废机油S4
	机油

	
	
	机油使用
	废机油桶S5
	包装桶、微量机油

	
	
	压油封、性能测试、设备维护
	含油手套抹布S6
	手套、抹布、微量机油

	
	职工生活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S7
	生活垃圾


3.7项目变动情况
[bookmark: _Hlk68175386]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生态环境部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方面均未构成重大变动。
[bookmark: _Toc515273911]
[bookmark: _Toc174461304]4环境保护设施
[bookmark: _Toc174461305][bookmark: _Toc515273912]4.1污染物治理设施
[bookmark: _Toc174461306][bookmark: _Toc81913835][bookmark: _Toc61958996]4.1.1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不涉及用水，不产生生产废水，排放废水仅为职工生活污水。
公司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厂区雨水管网收集排入附近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公司现有项目外排废水一同达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纳管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及《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其它企业间接排放限值规定，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中的相关排放限值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钱塘江。
本项目废水治理情况汇总见表4-1。
表4-1  废水治理情况汇总表
	废水
类别
	废水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
规律
	治理
设施
	设计指标
	排放去向

	生活污水
	职工生活
	pH值、CODCr、
NH3-N、BOD5、
SS、动植物油、石油类
	间歇
	化粪池、隔油池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4中的三级标准；
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市政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厂


[bookmark: _Toc81913836][bookmark: _Toc61958997][bookmark: _Toc174461307]4.1.2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涂胶废气、激光打刻烟尘以及职工食堂油烟废气。
本项目废气治理情况见表4-2，废气治理工艺流程见图4-2。
表4-2  废气治理情况汇总表
	废气类别
	废气来源
	污染物种类
	治理措施
	设计指标

	涂胶废气
	涂胶、结合面涂胶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污染物产生量较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激光打刻烟尘
	激光打刻
	颗粒物
	污染物产生量极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食堂油烟废气
	食堂
	食堂油烟
	经高效油烟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处理，然后通过厨房所在房屋屋顶高空排放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bookmark: _Toc61958998][image: ]




图4-3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bookmark: _Toc174461308][bookmark: _Toc81913837]4.1.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设备的运行噪声。
[bookmark: _Hlk71814907]公司在设备选型时，选择低噪声型设备，并对强声源设备采用防震、消声、隔音等降噪措施；加强生产设备的维修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而产生的高噪声现象；加强车间管理和对操作工人的培训；对生产车间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设置于生产车间中央，加强厂区绿化，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
[bookmark: _Toc81913838][bookmark: _Toc61958999][bookmark: _Toc174461309]4.1.4固（液）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品收集后返回前道工序重新加工，可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则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以及员工生活垃圾，固体废物分析结果见表4-3。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采用桶、袋等包装工具并设置库房进行存放，一般固废污染控制不适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贮存和处置还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处置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等相关文件要求。
[image: bc738617968260efad1a2a2c0e290125][image: ee48d407568dd716741d2dce0949c271]
[image: 6cb019a0eec04ec7d2aaffad2dc093ee][image: 9b6920e42aa3f60a495dd6cd75f27e42]
图4-4  危废仓库现场照片

表4-3  固体废物分析结果汇总表
	序号
	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属性
	验收调查期间产生量（t）
	预计年产生量（t/a）
	处置方式

	1
	一般废包装材料
	原料使用
	固态
	塑料膜、纸盒等
	一般固废
900-003-S17、
900-005-S17
	0.51
	6.12
	外卖综合利用

	2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固态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0.72
	8.64
	环卫部门清运

	3
	废包装桶
	原料使用
	固态
	包装桶、微量密封剂、锁固剂
	危险废物
900-041-49
	0.1
	1.2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
	废机油
	设备维护、性能测试
	液态
	机油
	危险废物
900-214-08
	0.16
	1.92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湖州一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5
	废机油桶
	原料使用
	固态
	包装桶、微量机油
	危险废物
900-249-08
	0.06
	0.72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
	含油手套抹布
	设备维护
	固态
	手套、抹布、微量机油
	危险废物
900-041-49
	0.04
	0.48
	

	备注：验收调查时间为2025年11月，期间公司800V纯电电驱总成产量为15900套，根据验收实际生产规模，折算相关固体废物年产生量。


[bookmark: _Toc174461310][bookmark: _Toc81913839]
4.1.5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排污许可类别为登记管理，本项目实施后，公司排污许可类别仍为登记管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32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3日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编号为：91330483MA29HHT612001Y，污染物排放信息与排污登记表相一致。
[bookmark: _Toc174461312]4.2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6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占总投资额0.16%。具体环保投资明细见表4-4，本项目“三同时”落实情况见表4-5。
表4-4  环保投资费用一览表  单位：万元
	污染源
	内   容
	投资
	环保效益

	废水
	污水入网费用
	0.2
	废水达标排放

	废气
	加强车间通风、加强厂区绿化
	/
	废气达标排放

	噪声
	减震垫、消音器、隔声窗等
	4.5
	噪声达标排放

	固废
	固废处理、危废处置
	3.0
	固废妥善处置

	其他
	应急设施、风险防范设施建设
	2.3
	/

	合计
	10
	/


表4-5  “三同时”落实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废水
	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汇集后排入周边水体；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外排废水仅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现有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与企业现有项目外排废水一同达标纳入区域污水管网，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钱塘江。
	已落实。
公司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经厂区雨水管网收集排入附近市政雨水管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公司现有项目外排废水一同达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纳管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及《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其它企业间接排放限值规定，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钱塘江。项目不另设排污口。

	废气
	①涂胶工序污染物产生量较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②激光打刻工序污染物产生量极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③食堂油烟采用高效油烟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处理，然后通过厨房所在房屋屋顶高空排放。
	已落实。
1、涂胶废气污染物产生量较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激光打刻烟尘污染物产生量极少，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食堂油压经高效油烟净化装置进行净化处理，然后通过厨房所在房屋屋顶高空排放。
废气均能实现达标排放。

	噪声
	企业通过落实选用低噪声型设备，并对强声源设备采用防震、消声、隔音等降噪措施；加强日常运营过程中对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而产生高噪声现象；对生产车间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设置于生产车间中央；加强车间管理和员工培训，合理安排高噪声作业时间；加强厂区及周围绿化工作等措施，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在采取上述隔声降噪措施后，预计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
	已落实。
公司已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强声源设备采用防震、消声、隔音等降噪措施；加强生产设备的维修保养；加强车间管理和对操作工人的培训；对生产车间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设置于生产车间中央，加强厂区及周围绿化等措施，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本项目在采取环评要求的噪声治理措施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

	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废包装材料由企业收集后外售相关单位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在厂内定点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属于危险废物，要求企业收集后在厂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危废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已落实。
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属于危险废物，在厂内设置危废暂存间进行厂内暂存，委托有资质危废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一般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固体废物均能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原则进行妥善处置。



[bookmark: _Toc515273914][bookmark: _Toc174461313]5建设项目环评报告的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bookmark: _Toc515273915][bookmark: _Toc174461314]5.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的主要结论
5.1.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仅排放职工生活污水。
企业实行雨污分流，雨水汇集后排入周边水体；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厂区内现有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与企业现有项目外排废水一同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及《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表1规定的其它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中相关排放限值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钱塘江。
5.1.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涂胶废气、激光打刻烟尘以及职工食堂油烟废气。
涂胶废气产生量较少，废气产生速率较小，符合根据《浙江省臭氧污染防治攻坚三年行动方案》（浙美丽办[2022]26号）中相关内容：“使用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10%的工序，无组织排放浓度达标的，可不要求采取VOCs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要求。本项目周边最近环境保护目标为厂界西北侧460米处的桐乡公路管理中心站，之间有其他工业企业、绿地、道路、河道等相隔，要求企业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激光打刻过程极短，且主要打刻文字、二维码、条形码等信息，打刻区域极小，烟尘产生量极少，本评价不进行定量分析，要求企业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1.3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企业通过落实选用低噪声型设备，并对强声源设备采用防震、消声、隔音等降噪措施；加强日常运营过程中对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而产生高噪声现象；对生产车间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设置于生产车间中央；加强车间管理和员工培训，合理安排高噪声作业时间；加强厂区及周围绿化工作等措施，从而使噪声最大限度地随距离自然衰减。在采取上述隔声降噪措施后，预计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项目评价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项目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5.1.4固废影响分析结论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废包装材料由企业收集后外售相关单位进行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在厂内定点收集，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属于危险废物，要求企业收集后在厂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危废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危险废物在厂区暂存时，要求危险废物的贮存设施的选址与设计、运行与管理、安全防护、环境监测及应急措施以及关闭等措施必须遵循《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相关规定，以防危险废物流失，从而污染周围的水体及土壤；企业应制定定期外运制度，并对危险废物的流向和最终处置进行跟踪，流转时必须符合国家关于《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23号）的有关要求，建立危险废物台账管理制度，确保危险废物得到有效处置，禁止在转移过程中将危险废物排放至环境中。
一般固废在厂内暂存时，要求企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等有关规定，建设必要的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和临时贮存设施。对于采用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并设置库房进行贮存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控制过程不适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有关规定，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5.1.5总量控制分析结论
[bookmark: _Toc3853][bookmark: _Toc8539]表3-10  总量控制指标一览表  单位：t/a
	总量控制污染物
	现有总量指标
	本项目排放量
	项目实施后全厂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总量建议值
	变化量
	总量来源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

	废水量
	7483
	810
	8293
	0
	8293
	+810
	/
	/
	/

	CODCr
	0.299
(0.374)
	0.032
	0.331
	0
	0.331
	+0.032
	/
	/
	/

	NH3-N
	0.015
(0.037)
	0.002
	0.017
	0
	0.017
	+0.002
	/
	/
	/

	VOCs
	0.004
	0.041
	0.045
	0
	0.045
	+0.041
	桐乡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政府储备量
	1:1
	0.041

	工业烟（粉）尘
	1.170
	0
	1.170
	0
	1.170
	/
	/
	/
	/

	SO2
	0.530
	0
	0.530
	0
	0.530
	/
	/
	/
	/

	NOx
	2.460
	0
	2.460
	0
	2.460
	/
	/
	/
	/

	备注：1、废水污染物CODCr、氨氮总量控制指标排环境标准原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即CODCr 50mg/L、氨氮5mg/L），企业现有项目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原为：废水量7483t/a，CODCr 0.374t/a，氨氮0.037t/a，括号内为已购买的排污权指标。目前废水污染物CODCr、氨氮排环境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中相关排放限值（即CODCr 40mg/L、氨氮2mg/L），折算确定企业现有工程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废水量7483t/a，CODCr 0.299t/a，氨氮0.015t/a；
2、根据“桐乡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合同”以及“总量平衡意见”，企业已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要求核算，购买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指标0.374t/a。而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重新核算，企业现有工程核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0.299t/a，本项目新增排放量为0.032t/a，新老项目合计排放总量为0.331t/a，未超过购买的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指标0.374t/a，本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不需要进行平衡替代；
3、根据“桐乡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合同”以及“总量平衡意见”，企业已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要求核算，购买氨氮排污权指标0.037t/a。而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重新核算，企业现有工程核定氨氮排放量为0.015t/a，本项目新增排放量为0.002t/a，新老项目合计排放总量为0.017t/a，未超过购买的氨氮排污权指标0.037t/a，本项目新增氨氮排放量不需要进行平衡替代；
4、根据《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护航经济稳进提质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2023年修订）》（嘉环发[2023]7号）以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要求，环境空气达标区域新增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按所需替代总量指标的1:1进行削减替代。本项目新增挥发性有机物削减替代来源为桐乡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政府储备量。


[bookmark: _Toc515273916][bookmark: _Toc174461315]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2024年11月29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出具了关于“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的《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建设项目环保备案表》（编号：嘉环桐备[2024]67号），形成如下备案意见：
你单位于2024年11月29日提交申请备案的请示、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等材料收悉，经审核，符合“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及《关于深化环评集成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受理条件，同意备案。


[bookmark: _Toc515273917]
[bookmark: _Toc174461316]6验收执行标准
[bookmark: _Toc20673][bookmark: _Toc9526][bookmark: _Toc20303][bookmark: _Toc174461317]6.1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外排废水仅为员工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化粪池预处理公司现有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清洗废水）一同达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纳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及《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其它企业间接排放限值规定，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中的相关排放限值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钱塘江，具体见表6-1。
表6-1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24624]指标
	排环境标准限值
	入网标准限值

	pH（无量纲）
	6~9
	6~9

	SS（mg/L）
	10
	400

	CODCr（mg/L）
	40②
	500

	NH3-N（mg/L）
	2（4）②③
	35①

	BOD5（mg/L）
	10
	300

	动植物油（mg/L）
	1
	100

	石油类（mg/L）
	1
	3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5
	20

	注：1、氨氮入网标准执行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3月19日发布，2013年4月19日实施）中其它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2、化学需氧量、氨氮排环境标准执行DB33/2169-2018《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中的相关排放限值，其他污染物排环境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1中一级A标准；
3、括号内数值为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执行。


[bookmark: _Toc174461318]6.2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涂胶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激光打刻烟尘（颗粒物产生量极少，不纳入总量控制）。
[bookmark: _Hlk82079282]营运期非甲烷总烃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相关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具体见表6-2。

表6-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控浓度限值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

	非甲烷总烃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4.0mg/m³


臭气浓度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相关要求，相关标准值见表6-3。
[bookmark: _Hlk76728228]表6-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控制项目
	厂界标准值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特别排放限值，具体见表6-4。
表6-4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污染物项目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6（mg/m3）
	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0（mg/m3）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bookmark: _Toc174461319][bookmark: _Toc14132]6.3噪声
本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具体标准见表6-5。
表6-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单位：dB（A）
	功能区类别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3类
	65
	55


[bookmark: _Toc3107][bookmark: _Toc174461320]6.4固体废弃物
公司固体废物采用桶、袋等包装工具并设置库房进行存放，一般固废污染控制不适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还需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等相关文件规定。


[bookmark: _Toc174461321][bookmark: _Toc515273919]7验收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515273920][bookmark: _Toc17252][bookmark: _Toc174461322][bookmark: _Toc1654][bookmark: _Toc18329]7.1废水
废水监测内容及频次见表7-1。
表7-1  废水监测内容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水总排口
	pH值、CODCr、BOD5、NH3-N、SS、动植物油、LAS、石油类
	监测2天，每天4次


[bookmark: _Toc30980][bookmark: _Toc174461323][bookmark: _Toc23584]7.2废气
无组织废气监测内容及频次具体见表7-2。
表7-2  无组织废气监测内容及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四侧厂界（上风向、下风向1、下风向2、下风向3）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监测2天，每天4次 

	厂区内生产车间外1m处（当日下风向）
	非甲烷总烃
	监测2天，每天4次


[bookmark: _Toc11835][bookmark: _Toc174461324][bookmark: _Toc21940]7.3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7-3。 
表7-3  噪声监测内容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四侧厂界（厂界东侧、厂界南侧、厂界西侧、厂界北侧）
	等效连续A声级
	监测2天，昼间1次


[bookmark: _Toc24171][bookmark: _Toc174461325][bookmark: _Toc5220]7.4固废
调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种类、属性、年产生量和处理方式。

[bookmark: _Toc515273921][bookmark: _Toc174461326]8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现场验收监测工作委托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确保验收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和可比性，本项目在监测全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与质量控制要求，实施系统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以下为嘉兴弘正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监测工作作出的质量保证及质控措施。
[bookmark: _Toc515273922][bookmark: _Toc174461327]8.1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见表8-1。
表8-1  分析监测方法一览表
	类型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废水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石油类、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GB/ T7494-1987

	废气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604-2017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2022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bookmark: _Toc174461328][bookmark: _Toc515273923]8.2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见表8-2。
表8-2  分析监测方法一览表
	类型
	监测项目
	仪器
	自校准或检定校准或计量检定情况

	废水
	pH值
	SX711型pH/mV计
	已检定

	
	化学需氧量
	50ml 酸式滴定管
	已检定

	
	氨氮
	TU-181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已检定

	
	悬浮物
	XB220A SCS电子天平
	已检定

	
	
	BGZ-140电热鼓风干燥箱
	已检定

	
	五日生化需氧量
	LC-SPX-150BE生化培养箱
	已检定

	
	
	Oxi7310溶解氧测定仪
	已检定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723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已检定

	
	石油类、动植物油
	RN3001红外分光测油分析仪
	已检定

	废气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GC1690气相色谱仪
	已检定

	
	
	臭气浓度
	/
	已检定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AWA5688多功能声级计
	已检定


[bookmark: _Toc174461329]8.3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全过程均严格按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及相关标准规范执行。现场采样使用经检定合格的采样设备，采样容器按规范进行清洗和处理，采样过程中采集平行样和现场空白样，以控制采样环节的准确性。水样运输和保存均符合要求的温度和时限条件，防止样品性质发生变化。实验室分析过程中采取空白试验、校准曲线、平行样测定、加标回收率试验等方式进行内部质量控制，并定期参加实验室间比对和能力验证活动，确保分析结果准确可靠。
[bookmark: _Toc174461330]8.4废气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监测实行全过程质量保证，严格依据《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等要求实施质量控制。监测前对采样仪器进行气密性检查和流量校准，确保采样系统符合规范；采样过程中同步采集平行样品，并通过全程序空白、运输空白等方式识别和消除潜在污染。气体分析过程中使用有证标准物质进行校准，并定期进行仪器维护和期间核查。数据处理阶段严格执行审核程序，确保监测结果真实反映污染源排放状况。
[bookmark: _Toc174461331]8.5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声级计，并在测量前后均采用标准声源（声校准器）进行校准，校准值偏差不超过0.5dB，确保仪器灵敏度符合要求。监测过程中严格遵守气象条件和测量位置的相关规定，避免外界环境干扰。监测人员操作规范，记录完整，保障噪声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8.6其他
所有参与验收监测的采样与测试人员均持有国家颁发的相应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实行持证上岗，保证操作的专业性和规范性。监测数据及技术报告执行三级审核制度，即现场监测人员初审、质量负责人复核、技术总负责人终审，确保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报告的准确性，所有记录均按要求归档保存，保证监测过程的可追溯性。

[bookmark: _Toc515273928]
[bookmark: _Toc174461332]9验收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515273929][bookmark: _Toc174461333]9.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各设备运转正常，生产负荷工况大于75%，因此监测数据可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具体见表9-1。
表9-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
	产品名称
	环评审批
年产能
	验收生产规模
	验收产能折算日产规模
	验收期间产量
	负荷率

	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20万套/年
	20万套/年
	666.7套/d
	2025年11月13日
	620套
	93.0%

	
	
	
	
	2025年11月14日
	600套
	90.0%


[bookmark: _Toc515273930][bookmark: _Toc174461334]9.2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bookmark: _Toc81913864][bookmark: _Toc174461335]9.2.1废水
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11月14日对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的废水水质进行了现场监测，具体水质监测结果见表9-2。
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废水总排口的水质中pH值、CODCr、BOD5、SS、氨氮、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的污染物浓度日均值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NH3-N浓度日均值达到《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表1中的其它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相关要求。pH值、CODCr、BOD5、SS、氨氮、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的污染物单项次达标率均为100%。


                                       表9-2  废水总排口水质监测结果    单位：pH值为无量纲，其余为mg/L
	监测位置
	采样日期
	样品性状
	pH值
	CODCr
	SS
	NH3-N
	石油类
	动植物油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BOD5

	废水总排口
	2025.11.13
	第一次
	微黄微浑
	7.9
	94
	45
	28.5
	2.37
	0.73
	3.384
	15.8

	
	
	第二次
	微黄微浑
	8.0
	88
	40
	27.2
	2.18
	0.94
	3.282
	16.8

	
	
	第三次
	微黄微浑
	8.1
	111
	62
	26.2
	2.19
	0.95
	3.491
	19.4

	
	
	第四次
	微黄微浑
	8.1
	127
	55
	29.4
	2.50
	0.74
	3.576
	17.6

	
	
	第四次平行样
	微黄微浑
	8.1
	119
	/
	29.8
	/
	/
	3.576
	/

	
	日均值
	-
	108
	-
	28.2
	2.31
	0.84
	3.449
	17.4

	
	废水纳管标准值
	6-9 
	500
	400
	35
	20
	100
	20
	3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废水总排口
	2025.11.14
	第一次
	微黄微浑
	8.1
	122
	57
	25.4
	1.97
	1.40
	3.178
	19.4

	
	
	第二次
	微黄微浑
	8.0
	138
	66
	26.9
	2.27
	0.68
	3.266
	21.0

	
	
	第三次
	微黄微浑
	7.9
	103
	48
	32.2
	2.59
	0.75
	3.380
	18.8

	
	
	第四次
	微黄微浑
	8.0
	89
	60
	29.1
	1.83
	0.62
	3.115
	16.0

	
	
	第四次平行样
	微黄微浑
	8.0
	98
	/
	28.7
	/
	/
	3.042
	/

	
	日均值
	-
	110
	-
	28.5
	2.17
	0.86
	3.196
	18.8

	
	废水纳管标准值
	6-9 
	500
	400
	35
	20
	100
	20
	3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bookmark: _Toc81913865][bookmark: _Toc174461336]9.2.2废气
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11月14日对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四侧厂界以及厂区内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控点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期间气象条件见表9-3，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见表9-4、表9-5。
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四侧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规定的相关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相关要求。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处非甲烷总烃1小时平均浓度值低于《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9中边界大气污染浓度限值。


表9-3 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监测时间
	气温（℃）
	气压（kPa）
	风速（m/s）
	风向
	天气

	2025.11.13
	09:29
	17.1
	102.3
	3.4
	北
	晴

	
	10:59
	18.2
	102.2
	3.1
	北
	晴

	
	11:29
	18.3
	102.2
	3.1
	北
	晴

	
	12:29
	18.4
	102.1
	3.5
	北
	晴

	
	13:29
	19.0
	102.1
	3.6
	北
	晴

	
	13:59
	19.2
	102.0
	3.6
	北
	晴

	
	15:29
	18.6
	102.0
	3.5
	北
	晴

	2025.11.14
	08:54
	14.4
	102.5
	1.7
	北
	晴

	
	10:24
	15.7
	102.4
	1.5
	北
	晴

	
	10:54
	16.1
	102.4
	1.5
	北
	晴

	
	11:54
	18.5
	102.4
	2.5
	北
	晴

	
	12:54
	19.4
	102.4
	2.3
	西北
	晴

	
	13:24
	19.7
	102.4
	2.2
	北
	晴

	
	14:54
	18.7
	102.3
	2.9
	北
	晴


表9-4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排放浓度（mg/m3）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大值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非甲烷总烃
	2025.11.13
	上风向
	0.29
	0.31
	0.17
	0.19
	0.31
	4.0
	达标

	
	
	下风向1
	0.24
	0.26
	0.19
	0.20
	0.26
	4.0
	达标

	
	
	下风向2
	0.16
	0.14
	0.17
	0.20
	0.20
	4.0
	达标

	
	
	下风向3
	0.18
	0.17
	0.21
	0.11
	0.21
	4.0
	达标

	
	2025.11.14
	上风向
	0.35
	0.17
	0.22
	0.25
	0.35
	4.0
	达标

	
	
	下风向1
	0.22
	0.26
	0.29
	0.23
	0.29
	4.0
	达标

	
	
	下风向2
	0.20
	0.19
	0.26
	0.28
	0.28
	4.0
	达标

	
	
	下风向3
	0.29
	0.20
	0.21
	0.24
	0.29
	4.0
	达标

	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25.11.13
	上风向
	＜10
	＜10
	＜10
	＜10
	＜10
	20
	达标

	
	
	下风向1
	＜10
	11
	11
	10
	11
	20
	达标

	
	
	下风向2
	11
	12
	12
	11
	12
	20
	达标

	
	
	下风向3
	＜10
	＜10
	11
	10
	11
	20
	达标

	
	2025.11.14
	上风向
	＜10
	＜10
	＜10
	＜10
	＜10
	20
	达标

	
	
	下风向1
	11
	10
	＜10
	＜10
	11
	20
	达标

	
	
	下风向2
	11
	12
	12
	12
	12
	20
	达标

	
	
	下风向3
	11
	＜10
	10
	＜10
	11
	20
	达标


表9-5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处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检测结果（mg/m3）
	执行标准（mg/m3）
	达标情况

	厂区内（当日下风向）
	非甲烷总烃
	2025.11.13
	第一次
	0.17
	4.0
	达标

	
	
	
	第二次
	0.12
	
	达标

	
	
	
	第三次
	0.12
	
	达标

	
	
	
	第四次
	0.16
	
	达标

	
	非甲烷总烃
	2025.11.14
	第一次
	0.23
	4.0
	达标

	
	
	
	第二次
	0.20
	
	达标

	
	
	
	第三次
	0.20
	
	达标

	
	
	
	第四次
	0.23
	
	达标



[bookmark: _Toc174461337][bookmark: _Toc81913866]9.2.3噪声
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11月14日对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四侧厂界昼间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噪声监测结果见表9-6。
表9-6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采样时间
	测点位置
	监测时间
	Leq测量值

	2025.11.13
	厂界东侧
	昼间（10:21-10:36）
	57

	
	厂界南侧
	
	54

	
	厂界西侧
	
	49

	
	厂界北侧
	
	53

	2025.11.14
	厂界东侧
	昼间（09:50-10:04）
	54

	
	厂界南侧
	
	50

	
	厂界西侧
	
	52

	
	厂界北侧
	
	50

	标准限值
	65

	达标情况
	达标


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四侧厂界昼间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174461338][bookmark: _Toc81913867]9.2.4固（液）体废物
根据环评报告预测结果及验收期间实际调查情况，我公司固（液）体废物具体产生、处置情况见表9-7所示。
表9-7  固体废物监测情况明细表
	序号
	名称
	产生工序
	形态
	主要成分
	属性
	预计年产生量
	处置方式

	1
	一般废包装材料
	原料使用
	固态
	塑料膜、纸盒等
	一般固废900-003-S17、900-005-S17
	6.0
	外卖综合利用

	2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固态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9.0
	环卫部门清运

	3
	废包装桶
	原料使用
	固态
	包装桶、微量密封剂、锁固剂
	危险废物900-041-49
	1.2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4
	废机油
	设备维护、性能测试
	液态
	机油
	危险废物900-214-08
	3.48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湖州一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5
	废机油桶
	原料使用
	固态
	包装桶、微量机油
	危险废物900-249-08
	0.72
	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6
	含油手套抹布
	设备维护
	固态
	手套、抹布、微量机油
	危险废物900-041-49
	0.48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采用桶、袋等包装工具并设置库房进行存放，一般固废污染控制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贮存和处置还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处置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等相关文件要求。
[bookmark: _Toc81913868][bookmark: _Toc174461339]9.2.5污染物总量核算
企业纳入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物主要为CODCr、NH3-N、VOCs、工业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本项目不涉及工业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新增排放量，主要核算CODCr、NH3-N、VOCs总量控制指标符合性分析。
1、废水污染物CODCr、NH3-N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外排废水仅为员工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全厂废水年排放量为8208t/a，入网废水最终经桐乡申和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江。
公司实际水污染物排入外环境的总量分别是：CODCr为0.328t/a、NH3-N为0.016t/a，在环评审批的CODCr、NH3-N总量控制指标0.331t/a、0.017t/a范围内，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2、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涂胶废气涉及VOCs排放，公司根据环评要求加强车间通风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涂胶废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涂胶废气实际排放量不具备核算条件，因此参照环评核算的涂胶废气预测排放量0.041t/a。
公司在建工程VOCs环评预测排放量为0.004t/a，则公司全厂非甲烷总烃实际排放量约为0.045t/a，在环评审批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总量控制指标0.045t/a范围内，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bookmark: _Toc515273931]
[bookmark: _Toc174461340]10验收监测结论
[bookmark: _Toc174461341]10.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我公司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生产负荷达到75%以上，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515273932][bookmark: _Toc174461342]10.2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废水总排口的水质中pH值、CODCr、BOD5、SS、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污染物浓度日均值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NH3-N浓度日均值达到《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表1中的其它企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相关要求。pH值、CODCr、BOD5、NH3-N、SS、石油类、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污染物单项次达标率均为100%。
[bookmark: _Toc174461343][bookmark: _Toc515273933]10.3废气
[bookmark: _Toc515273934]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四侧厂界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相关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相关要求。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处非甲烷总烃1小时平均浓度值低于《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9中边界大气污染浓度限值。
[bookmark: _Toc174461344]10.4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公司四侧厂界昼间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区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515273935][bookmark: _Toc174461345]10.5固体废弃物
[bookmark: _Toc515011450][bookmark: _Hlk71815009]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一般废包装材料、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一般废包装材料收集分类后在厂内一般固废仓库暂存，出售给相关单位进行综合利用；废包装桶、废机油、废机油桶、含油手套抹布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在厂区内危废仓库暂存，委托有资质危废单位进行安全处置；生活垃圾在厂内定点收集，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采用桶、袋等包装工具并设置库房进行存放，一般固废污染控制不适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贮存和处置还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和处置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等相关文件要求。
[bookmark: _Toc174461346]10.6总量控制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CODCr、NH3-N、VOCs的年排放量与环评报告审批量见下表。
表10-1  总量控制情况  单位：t/a
	污染物类别
	废水量
	CODCr
	NH3-N
	VOCs

	实际排放量
	8208
	0.328
	0.016
	0.045

	环评报告审批指标
	8293
	0.331
	0.017
	0.045

	是否控制在审批范围内
	是
	是
	是
	是


[bookmark: _Toc174461347]10.7结论
综上分析，本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项目在验收调查期间，各项污染物监测结果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求，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相关生态环境部门的要求，因此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代码
	2404-330483-04-02-568366
	建设地点
	桐乡经济开发区高新东一路176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C367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经度：120°33′04.105″
纬度：30°35′39.270″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20万套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环评单位
	嘉兴市秀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
	审批文号
	嘉环桐备[2024]67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登记表（区域环评+环境标准）

	
	开工日期
	2024年12月
	竣工日期
	2025年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5年11月13日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30483MA29HHT612001Y

	
	验收单位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嘉兴中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75%

	
	投资总概算（万元）
	6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0
	所占比例（%）
	0.17

	
	实际总投资（万元）
	62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0
	所占比例（%）
	0.16

	
	废水治理（万元）
	0.2
	废气治理（万元）
	0
	噪声治理（万元）
	4.5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3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他（万元）
	2.3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2400h

	运营单位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30483MA29HHT612
	验收时间
	2025年12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工
业建
设项
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0.7483
	
	
	
	
	0.0725
	0.0810
	/
	0.8208
	0.8293
	/
	+0.0725

	
	化学需氧量
	0.299
	
	
	
	
	0.029
	0.032
	/
	0.328
	0.331
	/
	+0.029

	
	氨氮
	0.015
	
	
	
	
	0.001
	0.002
	/
	0.016
	0.017
	/
	+0.001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0.530
	
	
	
	
	0
	0
	/
	0.530
	0.530
	/
	0

	
	烟尘
	
	
	
	
	
	
	
	
	
	
	
	

	
	工业粉尘
	1.170
	
	
	
	
	0
	0
	/
	1.170
	1.170
	/
	0

	
	氮氧化物
	2.460
	
	
	
	
	0
	0
	/
	2.460
	2.460
	/
	0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特征污染物
	VOCS
	0.004
	
	
	
	
	0.041
	0.041
	/
	0.045
	0.045
	0.041
	0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bookmark: _Toc174461348][bookmark: _Toc8191387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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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期间用水情况报表

	[bookmark: _Hlk81915879]调查时间
	期间工作天数（天）
	期间用水量（t）

	2025年11月1日-2025年11月30日
	25
	760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bookmark: _Toc174461353]附件5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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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公司生产日报表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报表

	产品名称
	环评审批
年产能
	验收生产规模
	验收产能折算日产规模
	验收期间产量
	负荷率

	800V纯电电动车电驱总成
	20万套/年
	20万套/年
	666.7套/d
	2025年11月13日
	620套
	93.0%

	
	
	
	
	2025年11月14日
	600套
	90.0%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bookmark: _Toc81913884][bookmark: _Toc174461355]附件7 公司生产设备清单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本项目环评报告审批数量
	实际建设数量
	设备增减量

	1
	OP3070线外半轴端盖涂胶系统
	1
	1
	/

	2
	OP1010中壳气动打标
	1
	1
	/

	3
	OP1020中壳加热系统
	1
	1
	/

	4
	OP1030定子热套系统
	1
	1
	/

	5
	OP3060线外分装半轴总成
	1
	1
	/

	6
	MES服务器
	1
	1
	/

	7
	OP2090减速器线转运机器人
	1
	1
	/

	8
	测试台
	2
	2
	/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bookmark: _Toc174461356][bookmark: _Toc81913885]附件8 公司原辅材料消耗统计表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期间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报表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本项目环评报告审批年消耗量
	调查期间实际消耗量
	目前实际年消耗量(折算量)
	原辅料消耗增减量

	1
	铝合金壳体
	万t/a
	1.2
	0.095
	1.14
	-0.06

	2
	齿轮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3
	轴承（各型）
	万个/a
	120
	9.54
	114
	-6

	4
	电机定转子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5
	油封
	万个/a
	60
	4.77
	57
	-3

	6
	差速器
	万件/a
	20
	1.59
	19.08
	-0.92

	7
	电机控制器
	万套/a
	20
	1.59
	19.08
	-0.92

	8
	密封剂
	t/a
	10.05
	0.80
	9.6
	-0.9

	9
	锁固剂
	t/a
	5.65
	0.45
	5.4
	-0.25

	10
	机油
	t/a
	7.5
	0.60
	7.2
	-0.3

	11
	水
	t/a
	27170（全厂）
	760
	9120
	-18050

	12
	电
	万kWh/a
	844.7（全厂）
	50
	600
	-244.7

	备注：验收调查时间为2025年11月，期间公司800V纯电电驱总成产量为15900套，根据验收实际生产规模，折算相关原辅材料年消耗量。


[bookmark: _GoBack]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bookmark: _Toc81913886][bookmark: _Toc174461357]附件9 危废处置协议
[image: 污泥、废机油处置合同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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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4461359]附件10 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1、编制目的
为了有效的加大公司日常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管理力度，提高员工安全环保意识，加强公司安全环保监督管理工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及上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相关要求，落实“安全清洁生产、综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2、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内部管理。
3、职责
1）公司主要负责人为公司安全环保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公司安全环保总体管理和协调。
2）各部门、车间负责人为本部门、车间的安全环保第一责任人，负责各自管理范围内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并承担安全环保管理责任。
3）管理部对各部门、车间的环境卫生、定置定位摆放及劳动纪律等工作负管理责任。
4）安全环保部主要负责各部门、车间的安全环保督查，对公司安全环保工作负监督管理。
4、监督管理
1）负有安全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安环部人员履行安全环保监督检查时，各部门及车间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2）安全环保监督检查人员应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3）安全环保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记录，并开具《隐患整改通知书》，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部门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检查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并向安环部主管领导报告。
4）各部门、车间负责内部的管理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定期上交安全环保部门存档备案。
5）安环部人员到车间现场检查及厂界周边巡查每天不少于3次，发现问题及时通知相关车间和部门进行整改并考核。
6）车间中的相关废气治理按照车间既定的规章制度执行，治理设施做到“先启后停”。
5、考核细则
1）安全环保负责人对各职工下发的《隐患整改通知书》，各职工严格按照通知书的日期进行整改，对不能按时整改的，考核责任部门20元/条，由于工艺及生产的原因不能按时整改的，需责任部门出具延期整改申请，并交总经理签字方可延期整改（未整改期间加强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2）安全环保负责人现场发现违规操作的，当场制止其违规行为，作为安全隐患统计通知当班班长。对当场制止无效的要求车间进行处理，并将处理考核结果上报总经理，月末纳入核算考核工资范围。
4）各职工随意动用消防器材的，个人50元/次。处理事故用过的灭火器及时送回仓库，并补领新灭火器，用过没有补领的考核20元/次；原则上消防箱内水带不得随意动用，特殊情况时，经安全环保部同意可使用，使用后晒干及时放回。
5）安全环保负责人接到环保部门人员相关环境投诉的，安全环保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通知车间进行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考核50元/次。
6）公司领导接到环境投诉的，安全环保负责人考核50元/次，相关职工考核100元/次，并要求车间强制处理。
7）部门或车间现场卫生、物品定置定位摆放、现场劳动纪律、工作服等劳保用品的佩戴按照公司相关条款进行考核。
6、附则
1）本规定根据运作情况的需要可进行补充修改。
2）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目前，我公司各类污染物均按环评等相关文件的要求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浙江鑫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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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report statement

—_

o AP PRAERI TARR A TV MOLMERIRSEYE, SR SR # 5
We ensure the testing data impartiality,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testing data.

2. FRERERE B,

The report shall not be altered, added and deleted.

3. ARG T AR L H # A
The report is invalid without “The Special Stamp for Inspection & Test Report”.
4. FRELHEBEN. HAEAZL TR
The report is invalid without the verifier and the approver.
5. AR R0 RBEAERRE M ARIULS B 51 5.
The results relate only to the items tested.
6. MAMEFEEVEEREIRSE 15 RA SR ARKR.
Please contacts with us within 15 days after you received this repor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with it .
7y RGARNEFEAYE, SARRRE RWELENTR, A BAA AT
T
The local copy of the report is invalid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our
unit, our company will not bear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8. ARG RERBAFENM S EEH.
The reports shall not be published as advertisemen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us.
9y ZHETTERIPAR I L KRBT EEFER, WRRFBRULH, A A RRESRIT
TrARGEIBRAE IR, SRA SE BRIl B AT R A PR, AN BB AT S FE BT
SRR RS it 5 T 2| R R B E T AT AR, A W AR B
T
When the client requests the conformity judgment of the test results,if there is no
special instructions,the company will use the actual measured value to make the
conformity judgment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provided by the
client, and the risk arised by the uncertainty is not considered. The risks caused

are borne by the entrusting party, and the company does not bear join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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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Description
P OGS, ok v RS e
Sample type Type
%%EM 2025-11-13~11-14 ﬁ@ﬂm 2025-11-13~11-20
Sampling date Testing date
KR ; . o y ST 5 =
. WITLEE T H B RHE A IR A RSRAEIL B % b — K BT B A PR 2 7]
Testing address
TR B EARMIE HI 91.1-2019
RAEH % - o
. RATS R TASHBO AR F 0 HI/T55-2000
Sampling Standard -
TSGR B A M HI 905-2017
i bgE] eeiilie BRI
Tested Item Testing Standard MainInstruments
| FEIEA BEe WSROI ST SR TN
LK G 1 6042017 GC1690 <Ak
HERAMES RAMNE =Bl RSk
AR HI1262-2022 __
pHE KB pH {EEHIE HRTE HI 1147-2020 SX711 & pH/mV it
(%26 KR TR MIIE BT HY 828-2017 50ml MRAREE
i . N XB220A SCS HFRF:
B BIFMIMNE EAE GB/T 11901-1989
pasesy] KR BEFAE ERE 11901-1 BOZ.140 A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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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KB BIEFRE RGO E T E R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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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Conclusion

BAGR
BIAS B AL REEHIK FEHFERE (mg/m®)
2025-11-13 2025-11-14
B 0.29 0.35
X 0.31 0.17
1# LRE
HE=EK 0.17 0.22
ke 0.19 0.25
HF-& 0.24 0.22
BW 0.26 0.26
24 TRE 1
HBER 0.19 0.29
H% 0.20 0.23
B 0.16 0.20
f: bl q 0.14 0.19
3# TR 2
BER 0.17 0.26
K 0.20 0.28
B 0.18 0.29
B 0.17 0.20
4# FXE 3
HZW 0.21 0.21
K 0.11 0.24
H-W 0.17 0.23
EW 0.12 0.20
S# JTXA
e 0.12 0.20
RIS 0.16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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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AGUE R R
KR
R A5 R AL KA BAKE (ER4D
2025-11-13 2025-11-14
W <10 <10
HEIR <10 <10
1# R BEW <10 <10
LTS <10 <10
BOME <10 <10
B <10 11
HIR 11 10
2# TR 1 HEW 11 <10
EJUPA 10 <10
fooN | 11 11
Bk 11 11
BIW 12 12
3# TR 2 =W 12 12
SR 1 12
B 12 12
-k <10 11
BK <10 <10
4 TR 3 BEW 11 10
AL 10 <10
BRME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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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3-1 AR UL R
TolbAAk )™ FERBERE RIS R Leq dB (A)
wHAS R R AL LoilI=E: ]
BIE (10:21~10:36)
TH JTREM 57
8# J” A E 54
2025-11-13
9% T EE 49
10# N ﬁihﬂﬂ 53
# 3-2 ARG R
TolbAek )™ FER R R ILE R Leq dB (A)
s =R R AL B E
BE] (09:50~10:04)
H TR 54
84 J A E 50
2025-11-14
o# J S 52
10# J s 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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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H
B B
KEC S kPa R m/s S Pt
09:29 17.1 1023 3.4 it 7]
10:59 182 102.2 3.1 A i
11:29 183 1022 3.1 It i
2025-11-13 12:29 18.4 102:1 35 It I
13:29 19.0 102.1 3.6 it %
13:59 19.2 102.0 3.6 4 il
15:29 18.6 102.0 3.5 ElA i
08:54 144 102.5 1.7 4 7§
10:24 157 102.4 1.5 E[ ]
10:54 16.1 1024 1.5 A Ii§
2025-11-14 11:54 18.5 102.4 2.5 B4 i
12:54 19.4 102.4 23 [i:E( %
1324 19.7 102.4 22 4 &
14:54 18.7 102.3 2.9 El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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